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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113年 4月 26日 112學年度下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一、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營造

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建立安全和諧校園，特依「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九條第二項及「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

草案，設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

要點。 

二、本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統整校內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落實

並檢視其實施成效。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予校園性別事件之防治規定，建立機

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有關之案件。 

（六）建置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規劃推動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團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 

（一）為有效推動有關性別平權之理念，並確實落實保障師生身體相

關之權益，將委員會劃分為「教育宣導與資訊」、「校園人身安

全」及「危機處理與督導」等三個工作小組，積極策劃並推動

各項工作。 

（二）本委員會設置委員 19人，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兩

員由副校長及教育長擔任，秘書長乙員由政戰主任擔任，教務

處處長、總務處處長、學務處處長及學指部政戰處長為常任委

員，並分別擔任教育宣導與資訊、校園人身安全及危機處理與

督導等三個工作小組小組長，學指部政戰處長配合各小組長，

推動教育宣導與校園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防治事務；另設

法制委員 1 員，由法制（教）官或法律相關系所畢業者擔任、

外聘委員 1 員，聘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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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委員由、學務處、總務處、一科部、技勤訓練中心、通識

教育中心、資圖中心、主計室及學指部等單位推薦具性別平等

意識且不得有違反性別平等行為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隊職

幹部、學生代表，合計 9員擔任（委員會編組及職掌如附件）。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 2年，以學年任聘日起，至新任委員產生時

為止，連聘得連任；女性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四）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督導「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業務，並負

責會議之召集及主持，主任委員因公不克主持會議時由副主任

委員代理主持；本委員會置發言人一人，由秘書長（政戰主任）

擔任，代表委員會對外發言。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乙次，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所聘

委員為學校單位主管，或所聘各單位之教師代表、行政人員、

隊職幹部及學生代表為代表團體出任者，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

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得參與發言及表決；另得依本校需求及規

定加開本委員會。 

（六）會議開會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使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七）本委員會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且所聘教師代表、行政人

員、隊職幹部、學生代表，應具現任教師、行政人員、隊職幹

部、學生身分。 

（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已聘任者，由學校解聘之： 

1、違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經

有罪判決確定。 

2、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跟蹤

騷擾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其他性別平等相關

法規，經依法調查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3、有未尊重他人之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

向之言行，經學校查證屬實。 

（九）委員於任期間因調（離）差時，應由原推薦單位重新推薦適員

經主任委員補聘之，補聘委員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十）委員會各項行政事務由教務處綜理；各組之主責單位，應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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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兼辦該單位有關性別平等之業務，並建立完整資料檔案。 

四、為策劃與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本委員會依任務需求

分為： 

（一）教育宣導與資訊小組：由教務處處長擔任召集人，教務處、通

識中心、一般學科部、技訓中心、資圖中心及總務處人事擔任

主責單位。 

（二）校園人身安全小組：由總務處處長擔任召集人，總務處後勤、

主計室、勤務連擔任主責單位。 

（三）危機處理小組：由學務處處長擔任召集人，學務處及學員生指

揮部擔任主責單位。 

五、本委員會各組之執掌如下： 

（一）教育宣導與資訊小組： 

1、規劃及辦理學生、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2、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3、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事務。 

4、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

定」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性別平等相關規定。 

（二）校園人身安全小組：  

1、規劃及檢查本校性別平等之安全空間及環境。 

2、其他有關改善校園安全空間之事務。 

（三）危機處理小組： 

1、協助調查及處理有關校園性別事件案件。 

2、提供與案件有關之協助及諮商輔導事務。 

3、其他有關校園性別事件案件之防治事務。 

六、一般規定： 

（一）本要點施行前，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已聘任之委員，未違

反本規定者，得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或重新遴選之日止。 

（二）相關所需經費由本校年度教育行政相關經費項下列支。 

（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各級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規定辦理。 

（四）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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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軍 航 空 技 術 學 院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人 員 編 組 職 掌 表 

序號 委員 職務 職掌 性別 備考 

1 
主任 
委員 

校長 
督導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全般事宜。 

  

2 
副主任 
委員 

副校長 
襄助主任委員督導推動本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全般事宜。 

  

3 
副主任 
委員 

教育長 
襄助主任委員督導推動本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全般事宜。 

  

4 秘書長 政戰主任 
負責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全般事宜。 

 發言人 

5 
常任 
委員 

教務處 
處長 

負責推動教育宣導與資訊小組
全般事宜。 

  

6 
常任 
委員 

總務處 
處長 

負責推動校園人身安全小組全
般事宜。 

  

7 
常任 
委員 

學務處 
處長 

負責推動危機處理小組全般事
宜。 

  

8 
常任 
委員 

學指部 
政戰處長 

負責推動教育宣導與校園性騷
擾、性侵害及性霸凌防治事務。 

  

9 委員 
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領域
之專家學者 

外聘委員。   

10 委員 法治教官 
1.法治委員。 
2.執行性別平等相關法治教育
工作宣導事宜。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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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軍 航 空 技 術 學 院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人 員 編 組 職 掌 表 

序號 委員 職務 職掌 性別 備考 

11 委員 
通識中心 
教師代表 

1.規劃及辦理學生、教職員工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2.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
課程、教學及評量。 

3.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事
務。 

女 

教育宣導
與資訊小
組 

12 委員 
一科部 
教師代表 

女 

13 委員 
技訓中心 
教官代表 

女 

14 委員 
資圖中心 
單位代表 

女 

15 委員 
總務處 
單位代表 1.規劃及檢查本校性別平等之

安全空間及環境。 
2.其他有關改善校園安全空間
之事務。 

女 

校園人身 
安全小組 

16 委員 
主計室 
單位代表 

女 

17 委員 
學務處 
單位代表 1.協助調查及處理有關校園性

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案件。 
2.提供與案件有關之協助及諮
商輔導事務。 

3.其他有關校園性騷擾、性侵
害及性霸凌防治事務。 

女 

危機處理 
小組 

18 委員 
學指部 
隊職幹部 

女 

19 委員 
學指部 
學生代表 

女 

共計：19員 
 


